
❖錢玄同在為卓定謀《章草考》所作的序裡說「許叔重
（許慎字叔重）謂李斯諸人取大篆省改為小篆，實則
戰國時秦文已如此，可見李斯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
體來統一推行，並非創自他們也。」這是很正確的。

卓
定
謀

章
草
考



❖ 人們書寫文字的習慣是在長時間的實踐中形成的，秦王朝
要改變被征服地區人民的書寫習慣，當然不是一件很容易
的事。由於統一文字從根本上說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，並
且「秦法」又雷厲風行，十分嚴酷，這項任務總算在較短
的時間裡完成了。不過，六國文字的影響並不是一下子就
完全消失的，這從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就可以
看出來。在這座墓所出的一部分時代較早的帛書上，可以
清楚地看到楚文字的影響。



❖秦王朝用經過整理的篆文統一全國文字，不但基本上

消滅了各地「文字異形」的現象，而且使古文字異體

眾多的情況有了很大改變，在漢字發展史上有重要的

意義。不過這並不是說秦代文字就沒有異體了。



❖且不論小篆跟篆文俗體和隸書的不同，就
拿小篆本身來說，異體也還是存在的。

《說文》就收了一些小篆的異體。又如

《說文》以「則」為小篆，「 」為籀文
，但是在秦代權量詔版的小篆裡「則」字
的這兩種寫法卻仍然是並存的。



❖在古文字裡，偏旁位置不固定的現象很突出，例如：



❖在小篆裡，這種現象也已經顯著減少，但是還不能算

罕見。過去有些講字體的人，把隸書偏旁位置跟《說

文》小篆不同的現象稱為「隸行」認為是隸書移動了

小篆的偏旁位置。其實，所謂隸行往往只是小篆本身

偏旁位置不固定的反映。例如：在小篆裡，「和」字

有 、 兩種寫法，「徒」字有 、 兩種寫法。這

兩個字在《說文》裡都作前一形，跟一般隸書的寫法

不一樣，因此都被當作隸行的例子。



❖其實，一般的隸書只不過是繼承了篆文裡跟《說文》
不同的那種寫法而已。偏旁位置不固定的現象，就是
在隸書楷書裡也還沒有絕跡。

❖→言下之意，即便到了隸書，偏旁不固定的現象仍未
消失。

別說隸書，就算是今日的楷書，偏旁還是常不定：

飆 、夠够、峰峯。



❖到了漢代，隸書取代小篆成為主要字體，漢字發展史就
脫離古文字階段而進入隸楷階段了。漢代以後，小篆成
為主要用來刻印章、銘金石的古字體。

❖→有沒有發現，比較重要的印章，都是用古文字刻的。

注意一下「中」的寫法



六、漢字基本類型的劃分

裘書第119頁

本章的重點：

❖ 1.六書說的來源、內涵

❖ 2.三書說

❖ 3.不能納入三書的文字



（一） 六書說

❖過去的文字學者在講漢字構造的時候，一般都遵循六書的
說法，把漢字分成象形、指事等六類。「六書」一語最早
見於《周禮》。《周禮‧地官‧保氏》列舉了周代用來教
育貴族子弟的「六藝」的項目，其中有「六書」：

保氏掌諫王惡，而養國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藝：

一曰五禮，二曰六樂，三曰五射，

四曰五馭，五曰六書，六曰九數。



❖ 但是《周禮》並未具體說明六書的內容。

這種數目＋名詞組成的專有名詞，是春秋戰國以來頗為
流行的方式。

（尊五美，屏四惡，六言六蔽，損三友益三友）

子夏曰：

「君子有三變：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」



❖由於《周禮》把「六書」與其他「五禮」、「五樂」
等並列，且又未列出「六書」的細目，後世也有些學
者認為「六書」只是學童入學識字的課程，可能是六
種字體，並不是文字的結構法則，此處仍以大多數學
者採信的舊說為說。

→《周禮》把「六書」列於「六藝」之中，並未列出它
的細目。到了漢代，班固、鄭眾、許慎等人才分別提出
「六書」的細目，並且指出「六書」是中國文字的六種
結構法則。

→古者八歲入小學，很難相信這個年紀學「六書」。



六書演變圖

❖ 戰國出現 漢代 劉歆

「六書」 之名 各自論說

各自針對「六書」內涵

進行說明

賈徽、賈逵
班固
鄭興



❖漢代學者把六書解釋為關於漢字構造的六種基本原

則。《漢書‧藝文志》說：古者，八歲入小學，故

周官保氏掌養國子，教之六書，謂象形、象事、象

意、象聲、轉注、假借，造字之本也。

❖鄭眾注《周禮‧地官‧保氏》說：六書，象形、會

意、轉注、處事、假借、諧聲也。

（此為鄭玄《周禮‧注》引鄭眾《周禮解詁》之說）

→鄭眾的書早就亡佚，見鄭玄所引。



❖許慎《說文‧敘》為六書分別下了定義，並舉了例字

：周禮八歲入小學，保氏教國子，先以六書。一曰指

事。指事者，視而可識，察而見意，「上」、「下」

是也。（「察而見意」原本作「察而可見」，《段注

》據《漢書‧藝文志》顏注改，就韻腳來看，二字皆

職部字，此改動可信。）

❖二曰象形。象形者，畫成其物，隨體詰詘，「日」、

「月」是也。

（「詘」通「屈」。「詰詘」的意思就是曲折）



三曰形聲。形聲者，以事為名，取譬相成

（一般認為前一句指形旁而言，後一句指聲旁而言），「江」、「河」
是也。

四曰會意。會意者，比類合誼（「誼」通「義」），以見指
撝（「指撝」通「指麾」、「指揮」。「指麾」在這裡當「意之所指」講），
「武」、「信」是也。



❖五曰轉注。轉注者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，「考」
、「老」是也（《說文》以「老」為會意字，訓為「考」。「考」字在

「老」部「从老省，丂聲」訓為「老」）。

六曰假借。假借者，本無其字，依聲托事，「令」
、「長」是也。→以時代先後來說，鄭眾最早，班固
次之，而許慎最晚。



許慎六書的說解是押韻的

❖ 象形者，畫成其物（物），隨體詰詘（物）。

❖ 指事者，視而可識（職），察而見意（職）。

❖ 會意者，比類合宜（歌），以見指撝（歌）。

❖ 形聲者，以事為名（耕），取譬相成（耕）。

❖ 轉注者，建類一首（幽），同意相受（幽）。

❖ 假借者，本無其字（之），依聲託事（之）。

❖ 為什麼要押韻？



❖ 漢代的經學家分古文和今文兩派。《周禮》是古文學派的
經典。上引《漢書‧藝文志》是根據西漢末年古文學派大
師劉歆的《七略》編成的。鄭眾和許慎也都屬於古文學派
。鄭眾是鄭興的兒子，鄭興是劉歆的學生。許慎是賈逵的
學生，賈逵的父親賈徽也是劉歆的學生。所以上引這三家
的六書說應該是同出一源的。

↙賈徽 ←賈逵（師） ←許慎（生）

劉歆 ← 班固（〈藝文志〉）

↖鄭興（父）鄭眾（子）

老師的個性也影響學生 有其父必有其子
Like father, like son.



◎鄭眾、許慎都是劉歆的徒裔，實際上是古文經學家一脈相傳
的師說。

（師） →鄭興（爸）→ 鄭眾（兒）

劉歆（七略）→班固（漢書藝文志）

（師） →賈徽（爸）→賈逵（兒/師） →許慎（徒）
（西元前46~西元23） （58年－147年）

◎潘重規指出：「班固〈漢書藝文志〉是用劉歆〈七略〉做底
本的；漢志的說法，可能就是用七略的原文。鄭眾是鄭興的兒
子，鄭興是劉歆的學生；許慎是賈逵的學生，賈逵的父親賈徽
也是劉歆的學生，所以許的說法也都是本於劉歆的。」



❖不過在六書的名稱和次序上，他們之間卻有一
些差別，情況如下表：（務必留意「數字＝順序」）

❖後人多數襲用許慎的六書名稱。

→順序、名目不盡相同。漢代有家法、師法之分。

→同一個老師，不同時期說解也會有落差。

藝文志 1 象形 2 象事 3 象意 4 象聲 5 轉注 6 假借

鄭眾 1 象形 4 處事 2 會意 6 諧聲 3 轉注 5 假借

許慎 2 象形 1 指事 4 會意 3 形聲 5 轉注 6 假借



❖《周禮》把六書跟九數並提，二

者都是兒童學習的科目。九數就

是九九乘法表，六書的內容也應

該很淺顯，恐怕只是一些常用的

文字。把六書解釋為「造字之本」

大概是漢代古文經學派的「託古

改制」。



❖六書說是最早關於漢字構造的系統理論。漢代學者
創立六書說，對文字學的發展是有巨大功績的。作
為六書名稱的象形、會意、形聲、假借等術語，直
到今天大家都仍然在使用。

❖ →六書歸屬的判定，是國高中時期常見的題目，但是爭議
性往往很大。



❖漢代在文字學發展史上畢竟屬於早期階段，漢代
學者對漢字構造的研究不可能十全十美，而且為
了要湊「六」這個數，他們在給漢字的構造分類
的時候，顯然很難完全從實際出發。因此六書說
的問題也是相當多的。

❖先講象形、指事、會意這三書的問題，再講轉注
的問題，最後講假借的問題。



象形與指事——

❖ 按照六書說，用意符造成的字，即我們所說的表意字，分成
象形、指事、會意三類，但是這三類之間的界線實際上並不
明確。

❖ 《說文‧敘》說「日」、「月」是象形字，「上」、「下」
是指事字。「日」、「月」本作 、 ，「上」、「下」本
作 、 。前者所用的字符象實物之形，所代表的詞就是所
象之物的名稱。後者用的是抽象的形符，所代表的詞不是

「物」的名稱，而是「事」的名稱。
具體的物品 抽象的概念



❖這兩類字的區別乍看似乎很明確，但實際上卻有不少字
很難確定究竟應該歸入哪一類。

❖如 （大）這類字，它們所用的字符跟「日」、「月」
一樣也是象實物之形的，可是所代表的詞並不是所象之
物的名稱，而是跟所象之物有關的「事」的名稱，這一
點卻跟「上」、「下」相近。因此講六書的人有的把這
類字歸入指事，有的把這類字歸入象形。

→「大」乍看是象「形」，事實上是指抽象的概念的「大」。

圖畫 文字

那為什麼不把「大」當成是
指事字？



❖《說文》說：「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，故大象
人形」，似乎許慎自己是把「大」看作象形字的。

❖→許慎自己說「大」是象形。

許慎還把某些用抽象的形符構成的字也看作象形字。



❖例如《說文》云「 （叕ㄔㄨㄛˋ ），綴聯也，象形。」
許慎說「叕」是象形字。

❖《說文》裡的「叕」字以六條曲線相綴聯示意，這跟
「上」、「下」以短線跟長線的位置關係示意，有多
大區別呢？「叕」可以算象形字，「上」、「下」為
什麼就不能算象形字呢？

→「綴聯」是個概念（事），但許慎卻

認為是象形，可見象形、指事有灰色地帶。

六書理論剛形成，思慮不周，前後矛盾，很自然。

好問題！

國際純羊毛標誌





❖六書說是最早的關於漢字構造的系統理論。漢代學者
創立六書說，對文字學的發展有巨大功績。作為六書
名稱的象形、會意、形聲、假借等術語，直到今天大
家都仍然在使用。但六書歸屬常常莫衷一是。

❖《說文》：丩，相糾繚也。象形。

象形
指事

許慎
裘錫圭教授

季旭昇教授



❖鄭樵在《通志‧六書略》裡就把「上」、「下」
歸入象形中的「象位」類，這樣做不能說沒有道
理。不過這樣一來，象形、指事的界線實際上就
蕩然無存了。

→這說明，象形、指事之間的分

野並不明顯，如果合併成一類，

似乎也可以，那麼「六書」就變

得不是那麼牢不可破了。

鄭樵



六書的判斷難有定論。即便一位學者對同一個字，
也難保有時斷為「象形」，有時斷為「指事」。更
不要說是學思歷程不同的學者，六書的爭論，難有
標準答案。

❖六書的判斷連學者都有不同看法，怎麼拿來考試？



有一天下課，同學帶著課本來找我

？



❖ 視為實物 視為指事符號

象形 指事

❖ 有時出題委員也深知六書分判的盲點，因
此題目中添加「根據許慎《說文解字》」，
照理講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吧，結果．．．．



「詞，意內而言外也，从司从言。」

形聲

形聲

大徐本 「詞」入「司」部

會意



會意——

❖《說文‧敘》給會意舉的例子是「武」、「信」。
「武」本是从「止」从「戈」的字。「止戈」為

「武」是說能使戰爭停止才是真正的「武」。

「人言」為「信」，是說人講來的話應該有信用。

❖但是在上古文字裡，這種依靠會合偏旁字義來表意
的字，例如「歪」，是極少見的。可見春秋時期「
止戈為武」「人言為信」的釋字都有問題。

道德條目通常都不是本義
仁義聖德群美誠正孝



會合偏旁的表意字
❖不正＝歪 不好＝孬 勿要＝ 甭＝不好

❖不用＝甭 不要＝嫑 功夫＝巭ㄆㄨ

❖不大＝奀（香港用字）ㄇㄤˊ

❖這些字的時代都已非常晚，「武」的造字本
意，不會是《說文》所指「止戈」的意思。

孬，乎怪切。
ㄏㄨㄞˋ 壞



❖ 現代學者大多數認為「信」本是从「言」「人」聲的形
聲字。「武」字見於甲骨文，是出現得很早的一個字。

❖ 「止戈為武」的說法出自《左傳》（見宣公十二年），
但是這種思想顯然不是當初造「武」字的人所能夠具有
的。
《甲骨文合集》27741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4131利簋 《包山簡》2.169

「戈」是兵器，「止」表示行動，

所以「武」是扛著戈開戰之意。



要怎麼查字的古音

洪
葉
出
版
社

老
師
大
學
時
代
所
買
的
說
文



單字

❖ 韻部 聲母：心紐

第６部真部

依陳新雄古韻３２部



❖陳
新
雄
古
韻
32

部



❖信：心紐、真部

❖人：泥紐、真部

→心、泥古音很近，韻部相同，近代學者認為
「信」字應是形聲字。

高亨《古字通假會典》

→專門查古籍通假
「信」和「人（仁）」的通假，

不只音理通，古籍也有實例！



❖雖然「信」字是形聲字，可謂文字學界的定

論，但一般考試也都還是採用《說文》視為

「會意」的說法。



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試考古題

2006年（Ｄ）依漢字的造字法，下列何者有誤？

(A)「上、下」是指事 (B)「門、刀」是象形 (C)「信、武」
是會意 (D)「鳴、吠」是形聲

2007年（Ｃ）「武、信」是：

(A) 象形字 (B) 指事字 (C) 會意字 (D) 形聲字

2009年（Ｂ）「鮮」、「明」、「信」三字的造字方式屬於
六書中的哪一種?

(A)指事 (B)會意 (C)假借 (D)象形



兩個字能否通假的判斷依據

❖ 1.音理上是否能說得通，古音是否接近。

❖ 2.在古代語料（語言材料）中，是否有通假的實際例證。

❖「信」字和「人」聲古音接近，古籍又有通假實例，所
以假借可以成立！



❖在上古文字裡，用兩個以上意符構成的表意字，

多數是使用形符的，字形往往有圖畫意味，如我

們在裡舉過的「立」、「步」等字。

❖講六書的人多數把這種字看作會意字，但是它們

的性質跟「歪」一類會意字顯然是有區別的。



❖鄭樵在《六書略》裡把「立」和「步」列入象形字
。他說「立」字「象人立地上」，「步」字「象二
趾相前後」解釋字形比《說文》高明。

《甲骨文合集》7365《殷周金文集成》5716立 父丁卣 曾侯乙31

《甲骨文合集》68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5716子且辛步尊 《包山簡》2.167

此字是「疐」，不是「步」，
課本為早期的錯誤觀念。



兩個人在在一起

❖ 什麼字？

❖ 「雙人頂獸」造形的玉耳飾

❖ 卑南文化 年代：距今約2500年

❖ 臺灣國寶級文物（藏於台灣史前博物館）



❖ 近人林義光在《文源》裡更明確主張，只有像「止戈為武」

、「人言為信」那類「取其詞義連屬」的字，才可以算會意

字，像： （射）、 （涉）、 （舂，象兩手舉杵舂臼中

物）、 （爭，象兩手爭一物）等字那樣「隨體畫物，其會

合也不以意而以形」的字，都應該算象形字，而不能當成會

意。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。

→ （爭，象兩手爭一物）。這個說法有問題，現在我們很清

楚，「爭」是「耕種」耕的初文，指手持「耒」種田，爭執的

爭，是假借字。

「取其詞義連屬」：要連著讀



❖但是這些「其會合也以形」的字，在會合兩個以上
意符來表示一個新的意義這一點上，卻跟「日」、
「月」一類象形字不同，而跟「其會合也以意」的
會意字一致。所以把它們算作會意字也不是沒有道
理的。

（涉）



❖在漢字已經變得完全不象形之後，人們有時還在
用「其會合也以形」的辦法造合體表意字，也就
是說把義符硬當作形符用。

❖以「人」在「水」上表示漂浮之意的「 」字
，就是很晚才造出來的。這種字應該看作象形字
呢？還是應該看作會意字呢？總之，會意跟象形
的界線也是不明確的。

「 」
❖ 傳統《說文》學會被放在「會意」。

ㄔㄨㄢ



❖還有些表意字的性質，跟《說文‧敘》為象形、指
事、會意所舉的例字都顯然不同，例如某些所謂變
體字，即「叵」一類的字（按照一般說法「叵」的意思是不

可，字形就是反寫的「可」）。（反「正」為「乏」）

小篆 小篆 古文字

❖很多人把這種字歸入定義比較模糊的指事類，這本
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。還有一些人把這種字歸入
會意類，這就跟《說文》給會意所下的定義顯然矛
盾了。

→「叵」字也要晚到南唐才出現。



「叵」見於大徐本《說文》

肯



《說文》二徐
❖ 南唐徐鉉、徐鍇兄弟，人稱「二徐」。又稱徐鉉為大徐、徐鍇為小徐。

１．大徐（鉉）：校訂《說文解字》三十卷的本子，又叫大徐本，是現
行《說文》的通行本。

２．小徐（鍇）：著《說文繫傳》四十卷。

❖ 黃侃先生曾言：「治《說文》者，但當遵守大徐。」

黃
侃



徐鉉《篆書千字文殘卷》
（疑宋人摹本）

書手資質低落，疑是偽本。
「鉉」補作 殘卷誤寫



❖有些用六書說分析表意字結構的人，還想出了什麼

「象形兼指事」、「會意兼指事」等名目，適足以

說明六書說劃分表意字類別的不合理。

❖朱駿聲在《說文六書爻列》中把六書再進一步細分

十一類，如下：指事、象形兼指事、會意兼指事、

形聲兼指事、象形、形聲兼象形、會意兼象形、會

意形聲兼象形、會意、形聲兼會意、形聲。



轉注——

❖六書中的轉注，問題更大。「轉注」這個名稱的字
面意義，在六書中最為模糊。《說文‧敘》對轉注
的解釋也不夠清楚。因此後人對轉注的異說最多。
下面舉少數幾種比較有代表性的簡單介紹一下。



1、以轉變字形方向的造字方法為轉注

❖ 宋元間的戴侗（《六書故》）、元代的周伯琦（《六書正
訛》）等主張此說。他們認為「反正（ ）為乏（ ）」
等轉變字形方向的造字方法就是轉注。

→「反正為乏」，是錯的。就實際的出土文獻來看：

清
華
簡



❖唐代裴務齊《切韻序》說「考字左回，老字右轉」
以「考」、「老」二字最下部一筆走向的不同來解
釋這兩個字的「轉注」關係。一般把裴氏看作以字
形轉向為轉注的說法的創始者。但是他對「考」、
「老」二字的解釋過於荒謬，所以後人極少襲用。

→侷限在《說文》說解中找答案。

❖ 考 老

向左回 向右轉



2、可以與形旁可以互訓的形聲字為轉注字

❖南唐徐鍇（小徐《說文解字繫傳通釋》）等主張此說，以為轉
注字「類於形聲」。

❖但一般形聲字不能與形旁互訓，如「『江』、『河』可以
同謂之『水』，『水』不可同謂之『江』、『河』」。而
轉注字則可以與形旁互訓，如「『壽』、『耋ㄉㄧㄝˊ 』、
『耄ㄇㄠˋ』、『耆ㄑㄧˊ 』可同謂之『老』，『老』亦可同
謂之『耆』往來皆通』。」（見徐書卷一「上」字注。徐氏的轉

注說比較複雜，這裡只取主要的意思）。

❖ 水部：江、河 老部：壽、耋、耄、耆

↑轉注



3、以部首與部中之字的關係為轉注

❖清代江聲（《六書說》）等主張此說。

❖江氏說：「《說文解字》一書凡五百四十部，其
分部即『建類』也，其始『一』終『亥』五百四
十部之首，即所謂『一首』也。下云『凡某之屬
皆从某』，即『同意相受』也。」

→「首」即「部首」，

部首中的字，可以同意相授。

問題是，倉頡時代就有部首嗎？



4、以在多義字上加注意符，滋生出形聲結構的分化
字為轉注。

❖清代鄭珍、鄭知同父子等主張此說。

❖鄭知同《六書淺說》謂「轉注從聲旁為主，一字分
用，但各以形旁注之。轉注與形聲相反而實相成」
，如「齊」字滋生出「齋」、「齍」、「劑」、等
字，就是轉注（｛齋｝、｛齍｝、｛劑｝等詞本來
都用「齊」字表示）。



5、以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意符或音符，造成繁體或
分化字為轉注

❖清代饒炯（《文字存真》）等主張此說：「轉注本用字
後之造字。一因篆體形晦，義不甚顯，而從本篆加
形加聲以明之是即王氏《釋例》（指王筠《說文釋例》）

之所謂累增字也。」

❖引者按：「 」加「水」而為「淵」之類。

矩



6、以文字轉音表示他義為轉注

❖宋代張有（《復古編》）、明代楊慎（《轉注古音略》）

等主張此說。

❖此說認為文字轉讀他音以表示另一意義就是轉注
。例如「其」本「箕」字初文，轉音而用為虛詞
「其」。「少」本讀上聲，轉讀去聲而用為少年
之「少」。「長」、「伐」。

→四聲別義：用語調來區別字義，養字（上聲）指
養動物，（去聲）指奉養父母。四聲別義的用法時
代非常晚，上古音是否有聲調，學界爭論很大。


